
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 惠州市财政

局关于印发《惠州市推动新型储能产业

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应用方向）管理

实施细则》的通知

惠市能重〔2024〕10 号

各县（区）能源主管部门、财政局：

现将《惠州市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应用方向）管理实施细则》印发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反映。

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 惠州市财政局

2024 年 2 月 1 日

惠州市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应用方向）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对惠州市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资金（支持应用方向）

（以下简称“新型储能应用发展资金”）的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惠州市推动新

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惠府办〔2023〕20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新型储能应用发展资金，是指为培育壮大我市新型储能产业规模，

市级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用于对符合条件的项目进行奖励的资金。

第三条 新型储能应用发展资金管理和使用应遵循依法依规、公平公正、突出重点、

科学分配、绩效导向、规范管理的原则。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负责统筹新型储能应用发展资金的实施工作；测算奖励

资金金额，编制资金预算；指导各县（区）能源主管部门组织辖区内企业申报，并指导各县

（区）能源主管部门做好申报材料的初审工作；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确定入库项目；协助

办理资金下达和拨付；按要求开展资金绩效管理、监督检查和信息公开等。

第五条 市财政局负责新型储能应用发展资金预算管理，按规定下达拨付资金，按要

求组织实施财政资金监督检查工作，审核资金绩效目标，组织实施重点绩效评价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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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各县（区）能源主管部门负责统筹本地区新型储能应用发展资金的组织实施

等工作；开展政策宣传、组织企业申报；对辖区内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核实数据

真实性和准确性；将初审通过的申报材料报送至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配合做好审计、监督

检查、绩效评价等工作。

第三章 支持范围、对象和方式

第七条 国家或省级储能示范项目类。采取事后补助方式给予一次性奖励，根据上一

年度国家或省储能示范项目名单确定，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500 万元。

第八条 2023 年投产新型储能电站项目类。采取事后补助方式给予一次性奖励，根据

并网时间节点和放电量确定，给予投资主体不低于 0.15 元/千瓦时的事后补助，单个项目最

高奖励 300 万元。

第四章 预算编制及资金下达

第九条 预算编制：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组织开展资金项目预申报工作，根据预申报情

况测算资金金额，编制资金预算，制定绩效目标。

第十条 项目入库：

（一）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下发年度新型储能应用发展资金项目入库通知或指南，明

确申报条件、支持范围、支持方式和支持标准等。

（二）各县（区）能源主管部门组织本地区企业申报，收集汇总申报材料，并对申报

材料进行初审，经县（区）政府审定后报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申报企业应当按时将纸质材

料和电子版材料提交到属地能源主管部门，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三）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对县（区）报送的申报材料，成立专家组开展现场核查、

竞争性评审等，遴选符合条件的项目。

（四）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按规定对评审通过项目实施内部复核，按规定程序经集体

研究审议后确定入库项目，并向社会公示项目入库结果，社会公示无异议的，纳入项目库储

备。新型储能应用发展资金全面实行项目库管理，未纳入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安排资金。

第十一条 资金下达：奖补金额和企业名单经集体审议报批、社会公示，并报市政府

审定后，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市财政局按程序下达资金项目安排计划和拨付资金。县（区）

在收到资金下达文件后及时将资金下达到企业。

第五章 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

第十二条 除涉及保密要求或重大敏感事项不予公开的内容外，新型储能应用发展资

金分配、执行和结果等全过程信息按照“谁制定、谁分配、谁使用、谁公开”的原则予以公

开。主要内容包括：

（一）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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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申报通知；

（三）资金分配结果；

（四）资金绩效评价和审计结果；

（五）接受、处理投诉情况；

（六）其他按规定应公开的内容。

第十三条 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全面监控并适时开展督促检查，

并将督促检查情况报告抄送市财政局；市财政局适时开展监督核查，发现违规违法行为的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十四条 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根据已制定的资金绩效目标，指导各县（区）做好资

金项目绩效自评工作，落实绩效跟踪督查和绩效评价等工作，并自觉接受人大、财政、审计、

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配合提供相关材料。

第十五条 新型储能应用发展资金管理实行责任追究机制。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过程

中存在违规行为的单位、个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进行

严肃处理，涉及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市财政局负责解释。可视有关工作要求或

相关评估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与《惠州市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

方案》（惠府办〔2023〕20 号）实施期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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